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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运管培训〔2014〕3号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关于印发
福建省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车辆管理

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区、道路）运输管理处（局）：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2006年第 2号）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机构资格条件》（GB/T30340-2013），进一步规范机动车驾驶培

训机构的教学车辆使用管理，结合我省实际，省局制定了《福

建省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车辆管理工作规范（试行）》，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

2014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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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车辆

管理工作规范(试行)

笫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管理，规范教学车辆

使用管理，确保教学车辆性能完好，满足驾驶培训教学和安全

行车的要求，根据《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福建省行政区域内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以下简称“驾培机构”）、机动车驾驶培训教

练员（以下简称“教练员”），均应当遵守本规范。

第三条 教学车辆是指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

得合法有效的《机动车行驶证》，悬挂从事驾驶技能教学培训

专用号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准予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活

动的机动车。

第四条 《教学车辆证》是指对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

活动的教学车辆依法予以发放的证件。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

事机动车驾驶培训经营活动的教学车辆，必须持有《教学车辆

证》，并随车携带。

第二章 《教学车辆证》式样及内容

第五条 《教学车辆证》全省实行统一式样，由省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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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管理机构印制。《教学车辆证》式样见附件 1。

《教学车辆证》封面为墨绿色，外廓尺寸为 10.5×7.5 cm，

封面上端印有“福建省教学车辆证”、中间镶入“交通运输管理标

志”、下端印有“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制”。

《教学车辆证》内由主证和副证两部分组成，采用防伪标

志，材质为 205克铜版纸，主证尺寸为 9.0×6.2 cm，副证尺寸

为 9.5×6.8cm。

第六条 《教学车辆证》主证，正面是教学车辆有关内容，

为证件编号、车辆号牌、车辆类型、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车

辆登记日期、业户名称、经营许可证号、业户经营范围、核发

机关、发证日期；背面粘贴车辆 45 度角彩色照片，正面与背

面塑封成一体。

《教学车辆证》副证，为证件编号、车辆号牌、车辆类型

和车辆技术等级记录。

第七条 《教学车辆证》证件按 12位编号，格式为“闽交

运管 ×字 000000000001 号 ”；其中 “×”为设区市简称，

“000000000001”前 6 位为发证机关代码（见附件 2），第 7～8

位为“驾培”的拼音字母的第一字“JP”，后 4位为自然数编号。

第八条 《教学车辆证》内容的填写

（一） 主证正面内容的填写

1. “证件编号”按照第七条编号填写；

2. “车辆号牌”按照《机动车行驶证》标注的车牌号码填写；

3. “车辆类型”按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

（GB/T 30340-2013）中的教练车车型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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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 按照《机动车行驶证》注明的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填写；

5. “车辆登记日期”按照《机动车行驶证》注明的注册登记

日期填写；

6. “业户名称”按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证件（以下简称

“培训许可证”）上的业户名称（单位）填写；

7. “经营许可证号”按照培训许可证编号填写；

8. “业户经营范围”按照培训许可证上的经营范围填写；

9. “核发机关”加盖发放机关证件专用章；

10. “发证日期”填写发证当天日期。

（二）副证内容的填写

1. 副证根据主证相对应的内容填写；

2. “车辆技术等级记录”内分为 16栏，按每年度签注车辆技

术等级记录，加盖车辆技术等级登记专用章，并填写车辆技术

等级有效期至×年×月×日，有效期为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日推算

至一周年的前一日。

第九条 《教学车辆证》证件专用章使用直径为 30mm的

红色圆章，内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驾驶培训管理证件专

用章”，印章的中间镶入“五角星”。印章由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许可机关（以下简称“驾培许可机关”）刻制。

第十条 《教学车辆证》车辆技术等级登记专用章使用直

径为 25mm 的红色圆章，内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教学车

辆技术等级登记专用章”，印章中间镶入车辆技术等级的“等级”

（并加括号）。印章由各驾培许可机关自行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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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车辆证》车辆技术等级登记专用章应当刻制 2枚，

印章中间镶入车辆技术等级的“等级”分别为“一级”、“二级”。

第三章 《教学车辆证》发放管理

第十一条 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的教学车辆，按一车一证

的原则，由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统一指导辖区内教学车辆证

的发放工作, 驾培许可机关负责具体落实教学车辆证件发放工

作。

第十二条 取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的驾培机构，拟申

请新增或更新教学车辆，应当符合资格条件和有关规定的要

求。

第十三条 教学车辆应当符合国家、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

达到二级车以上技术条件，并装有副后视镜、副制动踏板、灭

火器及其它安全防护装置。

鼓励和支持使用新能源、节能的教学车辆。

第十四条 汽车类教学车辆应当装有满足教学培训管理需

求功能的车载计时设备。

第十五条 教学车辆应当有统一的车身标志（统一喷涂驾

培机构名称和监督投诉电话）。

第十六条 申请发放《教学车辆证》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教学车辆证发放、补发、变更和注销申请表》（见

附件 3）一式一份；

（二）驾培机构的培训许可证（副本）、教学车辆的行驶证、

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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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0×6.2cm车辆 45 度角彩色照片 2 张，1 张用于证

件制作，1张存入教学车辆管理档案中；

（四）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出具的本年度车辆技术等

级评定证明；

（五）其他要求的材料。

第十七条 《教学车辆证》的发放程序：

（一）驾培机构登录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时管理系统（以下

简称“学时管理系统”）填写《教学车辆证发放、补发、变更和

注销申请表》，将驾培机构的培训许可证（副本）、教学车辆的

登记证书和行驶证原件复印在 2 张 A4 规格的纸上并扫描成

JPG文件导入系统作为原始申请材料，加盖驾培机构电子签章

后网络报送驾培许可机关申请审核。

（二）驾培许可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核驾培机构

提交的车辆相关材料原件和学时管理系统的扫描件，核查教学

车辆登记证书所有人、行驶证车主与驾培机构的培训许可证上

的业户（单位）名称信息是否一致，并组织现场核查工作，符

合条件的，予以发放《教学车辆证》。

（三）驾培机构凭驾培许可机关发放的《教学车辆证》向

学时设备供应商提出新增学时设备申请，学时设备供应商应当

在收到驾培机构新增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学时设备安装调

试。

（四）《教学车辆证》发放工作由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

责的，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在完成《教学车辆证》发放

后，按要求格式，网络报送所在地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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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车辆证》发放机关应当按一校一档建立教学车

辆档案。

第十八条 驾培机构取得发放的《教学车辆证》后，应当

按一车一档建立教学车辆档案。

第四章 《教学车辆证》使用管理

第十九条 《教学车辆证》污损、灭失、变更和注销的，

驾培机构应当向《教学车辆证》发放机关办理补发、变更和注

销手续，教学车辆的行驶证、登记证书与驾培机构的培训许可

证信息不一致的不予办理。

第二十条 《教学车辆证》污损的，申请办理补发手续应

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教学车辆证发放、补发、变更和注销申请表》一式

一份；

（二）驾培机构培训许可证（副本）、教学车辆的行驶证、

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9.0×6.2cm车辆 45度角彩色照片 2张；

（四）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出具的本年度车辆技术等

级评定证明；

（五）原《教学车辆证》原件及复印件。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条件的《教学车辆证》污损

补发申请予以办理，收回旧证，并按原证件编号补发新证。

第二十一条 《教学车辆证》灭失的，申请办理补证手续

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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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车辆证发放、补发、变更和注销申请表》一式

一份；

（二）驾培机构培训许可证（副本）、教学车辆的行驶证、

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9.0×6.2cm车辆 45度角彩色照片 2张；

（四）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出具的本年度车辆技术等

级评定证明；

（五）所在地市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的《教学车

辆证》遗失声明。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条件的《教学车辆证》灭失

补发申请予以办理，重新编号并补发新证。

第二十二条 教学车辆信息变更的，申请办理变更手续应

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教学车辆证发放、补发、变更和注销申请表》一式

一份；

（二）驾培机构培训许可证（副本）、教学车辆的行驶证、

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9.0×6.2cm车辆 45度角彩色照片 2张；

（四）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出具的本年度车辆技术等

级评定证明。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条件的《教学车辆证》信息

变更申请予以办理，收回旧证，并按原证件编号发放新证。

第二十三条 申请办理《教学车辆证》注销手续的，应当

提交以下材料：



— 9 —

（一）《教学车辆证发放、补发、变更和注销申请表》一式

一份；

（二）教学车辆的行驶证、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三）原《教学车辆证》原件及复印件。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对符合条件的《教学车辆证》注销

申请予以办理，收回旧证并予以注销。

第二十四条 《教学车辆证》补发、变更和注销的办理程

序：

（一）驾培机构向《教学车辆证》发放机关提交相关材料

原件，并通过学时管理系统报送相关材料的扫描件。

（二）《教学车辆证》发放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核

工作，符合要求的加盖电子签章，予以办理相关手续。

（三）《教学车辆证》发放机关为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

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在完成办理相关手续后，按要求格

式网络报送所在地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二十五条 驾培机构应当在教学车辆技术等级有效期届

满前 30日内向驾培许可机关申请办理车辆技术等级登记手续，

提交以下材料：

（一）《教学车辆技术等级登记申请汇总表》（见附件 4）

一式一份；

（二）教学车辆的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出具的本年度车辆技术等

级评定证明；

（四）《教学车辆证》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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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教学车辆证》车辆技术等级登记的办理程

序：

（一）驾培机构向驾培许可机关提交申请车辆技术等级登

记相关材料原件，并通过学时管理系统报送相关材料的扫描

件。

（二）驾培许可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审核工作，符

合要求的，在《教学车辆证》原件副证“车辆技术等级记录”栏

中加盖相应车辆技术等级登记专用章，填写车辆技术等级有效

期，并通过学时管理系统进行登记。

（三）未及时办理车辆技术等级登记手续的，不得用于教

学活动。

第二十七条 教学车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发证机关注

销其《教学车辆证》：

（一）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

（二）使用性质由教学车辆变更为其他用途的；

（三）需作报废处理的；

（四）国家另有规定应当强制退出培训市场的。

第二十八条 《教学车辆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无

效证件：

（一）《教学车辆证》无法辨认的；

（二）《教学车辆证》非法取得的；

（三）《教学车辆证》私自涂改的；

（四）《教学车辆证》私自转让的；

（五）《教学车辆证》信息与教学车辆实际信息不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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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车辆证》信息失效的；

（七）教学车辆已报废未注销《教学车辆证》的；

（八）省、市行业管理部门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九条 《教学车辆证》使用情况核查工作由《教学

车辆证》发放机关负责。

第五章 教学车辆使用管理

第三十条 驾培机构应当聘用具有汽车、机械、机电、运

输管理等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初级以上技术职

称，且持有机动车驾驶证的车技人员负责教学车辆的管理，保

证车技人员在岗在位。

第三十一条 驾培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更新

教学车辆，禁止使用报废的、检测不合格的、技术等级达不到

二级以上的和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业务，不得随意改变教学车辆的用途。

第三十二条 教学车辆（实际道路训练车辆除外）必须进

入驾培机构自备教学场地或经许可的经营性教练场进行培训，

不得进入其他驾培机构的场地或者未经批准的场地进行培训。

第三十三条 教学车辆在实际道路上进行驾驶教学培训活

动时，应当遵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和时间，并在教

练员随车指导下进行，与教学无关的人员不得乘坐教学车辆。

第三十四条 驾培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教学车辆进

行定期维护和检测，保持教学车辆性能完好，满足教学和安全

行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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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车辆的维护周期和项目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护、检

测、诊断技术规范》（GB/T 18344）、福建省地方标准《汽车

维护工艺规范》（DB35/T 164）的规定执行。

教学车辆的车辆技术等级必须达到交通行业标准《营运车

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JT/T 198）规定的二级车以上要

求。教学车辆技术等级评定每周年 1次。当年度的车辆技术等

级评定时间应当与上年度相对应，并在车辆技术等级签注有效

期届满前进行车辆技术等级评定。

第三十五条 驾培机构应当督促、指导教练员加强教学车

辆的日常维护工作，保持车容、车貌整洁卫生。

第三十六条 驾培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教学车辆档案，并实

行信息化管理。及时通过学时管理系统报送更新教学车辆档案

信息。

教学车辆档案应当保存至车辆报废或《教学车辆证》注销

后 1年。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七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积极运用机动车驾驶

培训学时管理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对教学车辆使用管理的

监督检查。

第三十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督促驾培机构使用

符合相关标准并取得牌证、具有《教学车辆证》的教学车辆，

并随车携带《教学车辆证》。

第三十九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督促驾培机构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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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规定对教学车辆进行定期维护和检测，保持教学车辆

性能完好，满足教学和安全行车的要求，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及时更新。

第四十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督促驾培机构建立健全

教学车辆档案，并及时更新教学车辆档案信息。

第四十一条 驾培机构及其管理人员、教练员、学员以及

其他相关人员应当积极配合监督检查工作，如实反映情况，提

供有关资料。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4年 5月 1日施行。

附件：1.《教学车辆证》式样

2.《教学车辆证》发证机关编码

3. 教学车辆证发放、补发、变更和注销申请表

4. 教学车辆技术等级登记申请汇总表



— 14 —

附件 1

《教学车辆证》式样

封面 正证（正面）

副证（首页） 副证（其余页）

福 建 省

教 学 车 辆 证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制

福建省教学车辆证

闽交运管 字 号

车 辆 号 牌 ：

车 辆 类 型 ：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

车辆登记日期：

业 户 名 称 ：

经营许可证号：

业户经营范围：

核发机关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福建省教学车辆证

车 辆 技 术 等 级 记 录

（盖章）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盖章）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盖章）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盖章）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福建省教学车辆证
闽交运管 字 号

车辆号牌： 车辆类型：

车 辆 技 术 等 级 记 录

（盖章）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盖章）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盖章）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盖章）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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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学车辆证》发证机关编码
350100 福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350600 漳州市运输管理局

350102 鼓楼道路运输管理所 350602 芗城区运输管理所

350103 台江道路运输管理所 350603 龙文区运输管理所

350104 仓山道路运输管理所 350622 云霄县运输管理所

350105 马尾区运输管理所 350623 漳浦县运输管理所

350111 晋安道路运输管理所 350624 诏安县运输管理所

350121 闽侯县运输管理所 350625 长泰县运输管理所

350122 连江县运输管理所 350626 东山县运输管理所

350123 罗源县运输管理所 350627 南靖县运输管理所

350124 闽清县运输管理所 350628 平和县运输管理所

350125 永泰县运输管理所 350629 华安县运输管理所

350181 福清市运输管理所 350681 龙海市运输管理所

350182 长乐市运输管理所 350605 漳州台商投资区交通运输管理所

350200 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350700 南平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350205 海沧区运输管理所 350702 延平区运输管理所

350211 集美区运输管理所 350721 顺昌县运输管理所

350212 同安区运输管理所 350722 浦城县运输管理所

350213 翔安区运输管理所 350723 光泽县运输管理所

350300 莆田市运输管理处 350724 松溪县运输管理所

350302 城厢区运输管理所 350725 政和县运输管理所

350303 涵江区运输管理所 350781 邵武市运输管理所

350304 荔城区运输管理所 350782 武夷山市运输管理所

350305 秀屿区运输管理所 350783 建瓯市运输管理所

350322 仙游县运输管理所 350784 建阳市运输管理所

350400 三明市运输管理处 350800 龙岩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350402 梅列区运输管理所 350802 新罗区运输管理所

350403 三元区运输管理所 350821 长汀县运输管理所

350421 明溪县运输管理所 350822 永定县运输管理所

350423 清流县运输管理所 350823 上杭县运输管理所

350424 宁化县运输管理所 350824 武平县运输管理所

350425 大田县运输管理所 350825 连城县运输管理所

350426 尤溪县运输管理所 350881 漳平市运输管理所

350427 沙县运输管理所 350900 宁德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350428 将乐县运输管理所 350902 蕉城区运输管理所

350429 泰宁县运输管理所 350921 霞浦县运输管理所

350430 建宁县运输管理所 350922 古田县运输管理所

350481 永安市运输管理所 350923 屏南县运输管理所

350500 泉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350924 寿宁县运输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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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501 泉州市道路运输管理处直属运输管理

所
350925 周宁县运输管理所

350505 泉港区运输管理所 350926 柘荣县运输管理所

350521 惠安县运输管理所 350981 福安市运输管理所

350524 安溪县运输管理所 350982 福鼎市运输管理所

350525 永春县运输管理所
351001 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运输管理处
350526 德化县运输管理所

350581 石狮市运输管理所

350582 晋江市运输管理所
350128 平潭综合实验区交通与建设局

运输管理处
350583 南安市运输管理所

350513 泉州台商投资区交通运输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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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教学车辆证发放、补发、变更和注销申请表

业户名称 经营许可证号

经营范围 单位电话

车辆

基本信息

车牌号牌 车辆类型

车辆识

别代号/

车架号

证件编号

车辆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车辆技术等级

有效期
年 月 日

申请种类 发放□ 补发□ 变更□ 注销□

申请理由

（签章）

年 月 日

审核情况 审核意见： 核发证件编号：

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

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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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教学车辆技术等级登记申请汇总表
业户名称： （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车牌号 车辆类型
车辆识别代号

/车架号

车辆

登记日期
证件编号

车辆技术

等级有效期

本次车辆

技术等级

评定日期

技术

等级
备注 附件

是否同意

登记申请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道路运输

管理机构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抄送：省交通运输厅政法处、运输处，成都网阔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运输管理局 2014年 3月 25日印发


